
中 共 浙 江 省 委 组 织 部 办 公 室 
浙 江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文件

   
浙教办人〔2015〕50 号 

 
 

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浙江省教育厅 
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 中共中央组织部 
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15 年“万人计划” 

教学名师遴选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党委组织部、教育局，义乌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、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

2015 年“万人计划”教学名师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教人厅〔2015〕

6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做好我省初选推荐

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范围 

面向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职专任教师。 

二、推荐名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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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我省此次可推荐 8 名教师参加全国教学

名师遴选，其中高等学校（含普通本科院校、高等职业学校等）

5 名，中等及中等以下学校（含普通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幼

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等）3 名。 

各市教育局可对照要求，择优向省教育厅推荐 2 人，其中至

少 1 人须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，并应注重向乡村学校倾斜；各高

校可择优向省教育厅推荐 1 人，推荐人选一般应为省教学名师奖

获得者。 

已获得过“万人计划”教学名师的不再推荐。 

三、其他 

各地各高校要按照《通知》的申报遴选条件推荐候选人选，

推荐人选经公示无异议后，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前，将书面材料

和电子光盘按要求报送省教育厅。 

各地教育局报送省教育厅人事处袁沉，联系电话：

0571―88008938；邮箱：724433484@qq.com。 

各高校报送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卢燕，联系电话：

0571―88008990；邮箱：gjc88008990@163.com。 

 

 

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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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1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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